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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合同登记证明

合同登记编号 202522ooo2oo1222

项目名称 G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防川至珲春段建
设项目对图们江重要湿地生态影响评价

合同类别

委托方或受让方 (甲方)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

受托方或让与方 (乙方)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(吉林省林业生物防治
中心站 )

合同金额 (元 )

其中技术交易金额 (元 )

支付方式

合同有效期限 2025-o4-o1:巨 2o26-o6-3o

盖章)



合同编号∶

技术咨询合同

项目名称 : G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防川

至珲春段建设项目对图们江重要湿

委托方 (甲方):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

受托方 (乙方):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(吉

林省林业生物防治中心站 )

签订时间:

签订地点 :

有效期限 :

⒛25年 矮月 1日

吉林省长春市

⒛25年 4月 1日彐026年 -月 3Q日

仰
锶
剁
〓鲣
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


填 写 说 明

一、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咨询合同示

范文本,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本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。

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 (受托方)为另一方 (委托方 )

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、技术预测、专题技术调查、分析评

价报告所订立的合同。

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,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,

在
“
委托方
`“
受托方
”
项下 (增页)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

受托人。
'

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,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,并作为本合      冫
同的组成部分。

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,应在该条款处      :
注明
“
无
”
等字样。



技术咨询合同

委托方 (甲方):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

住 所 地:长春市工农大路 689号

法定代表人: 胡冠南

项目联系人: 贾明哲           ,
联 系 方 式 : ∝ 31彳77"怊 0

通讯地址: 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 Gs9号

电    话 :  o431-777o778o    传姿氧:  o431·777o7717

电 子 信 箱 : Ⅱ vscb@126。 ∞ m

受托方 (乙方 ):

住 所 地 :

法定代表人: 马振华

项目联系人: 燕红

联 系 方 式 : 1394414"41

通讯地址:吉林省长春市经开区临河街 35⒛ 号 ~_____

电    话 :  0431-85850453   传霎氧:  o431-8585o444

电 子 信 箱 :1514拟 55o@qq。 ∞ m


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G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防川至
珲春段建设项目对图们江重要湿地生态影响评价 项目进行技术咨

询,并支付咨询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,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

意愿的基础上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,达成如下协

议,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-条∶乙方进行技术咨询的内容、要求和方式 :

1.咨询内容: 开展 G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防川至珲

2.咨询要求:在充分考虑 《湿地保护法》,《水法》,《环境影
η

彳

 
⒒
厂

 
氵
揭



生态影响评价报告。

3.咨询方式:乙方为甲方提供 《G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

过项目评审 。

第二条 :乙方应当按照下列进度要求进行本合同项目的技术咨询

IIF? 202s 4 q-s

年 6月项目建设期跟踪技术指导。

第三条∶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咨询工作,甲方应当向乙方提

供下列协作事项 :

1.提供技术资料 :

(D 建设项目背景资料

(2) 路线比选方案

(3)

2.

(1)

提供工作条件 :

甲方有 ⒈2名人员负责配合乙方现地调查,协助调查人员

工作及联络

(2)



3,其他: 无

甲方提供上述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:在现场调查前完成乙方

要求的工作条件,提交乙方要求的技术资料。

第四条: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咨询报酬及支付方式为 :

1.技术咨询报酬总额为: 300000元 (大写:叁拾万元整 )

2.技术咨询报酬由甲方  分期  (一次或分期)支付乙方。

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:

(1)报告通过相应主管部门评审同意并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格

发票后,甲方支付乙方⒛0000元 (贰拾捌万元 )。

(2)项目有效期内 (显艮踪技术指导完成后),甲方支付乙方尾

款⒛000元 (贰万元)技术咨询报酬。

(3)

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账号为 :

开户银行: 交通银行长春珠海路支行

地址: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河街 35⒛ 号

贝长|寻 : ~ˉ  221000650018170153491

第五条: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:

甲方 :

l。 保密内容 (包括技术信J患和经营信J患 ):甲方不得透露对外

宣传双方的技术资料、人员信息及台账记录。

2.涉密人员范围:甲方工作人员;

3.保密期限:长期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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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泄密责任 :

的,由 甲方地方人民法院裁决 。

乙方 :

1.保密内容 (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):乙方不得透露对外

2.涉密人员范围: 乙方工作人员 ;

3.保密期限:长期 。

4.泄密责任:如有违反合同约定的保密内容,涉及法律责任

的,由 甲方地方人民法院裁决。

第六条∶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,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

请求,另一方应当在 3o  日内予以答复;逾期未予答复的,视为
同意 :

1.发 生不可抗力

2. 甲方未按合同提供技术咨询资金

第七条 :双方确定,按以下标准和方式对乙方提交的技术咨询工

作成果进行验收 :

1.乙方提交技术咨询工作成果的形式:提供 《G12珲春至乌

兰浩特高速公路防川至珲春段建设项目对图们江重要湿地生态影响

评价》报告文本和相关图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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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技术咨询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: 报告科学、详实、准确  。
3.技术咨询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:采取评审会方式验收或依

据行业组织的评审结论。

4.验收的时间和地点: 2Ⅱ5年 12月 31日前,长春市。

第八条∶双方确定,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:

费用'总额的万分之四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第九条∶双方确定,甲方按照乙方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和方式
完成的技术咨询工作成果做出决策并予以实施所造成的损失,按以下

第  2 种方式处理 :

1.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
2.乙方承担部分责任。具体承担方式为甲方损失的3o% 。
3.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第十条∶双方确定 :

1.在本合同有效期内,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咨询工作成

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,归 双  (甲、双)方所有。
2.在本合同有效期内,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

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,归  双  (乙、双)方所有。
第十一条:双方确定,在本合同有效期内,甲方指定 贾明哲



___为 甲方项目联系人 ,

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 :

乙方指定 燕红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
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,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未及
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,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二条∶双方确定,出现下列情形,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
必要或不可能的,可以解除本合同:

1.发生不可抗力 ;

第十三条 :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,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

协商、调解不成的,确定按以下第 2 种方式处理:
1.提交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 ;

2.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四条:双方确定: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
和技术术语,其定义和解释如下 :

第十五条∶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,经双方确认后 ,

第 1、 2、 3条   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:
1.技术背景资料:负责提供双方技术咨询所需的资料数据 ;
2.可行性论证报告:甲方提供 《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



的批复》 ;

3.技术评价报告: 乙方提供 《G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

技术标准和规范: 无              ;
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:J~

6.其他: 无                  ,
第十六条∶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:  无

第十七条∶本合同一式 柒 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八条: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法定代表人 /委托代

∴Ⅱ●9'   1刂

曝̂

法定代表人 /委托代理人: △ |逼猃 ⊥ 亡∷∷Ⅱ 暨ω

9,ε年⒈△∷年尸I叮ij自



印花税票粘贴处 :

(此页由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填写)

合同登记编号 :

1.

2.

申请登记人 :

登记材料:(1) G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防川至珲春

段建设项目对图们江重要湿地生态影响评价

(2) 技术合同登记证明

(3)

合同类型:   技术咨询

合 同 交 易 额 :  3ooo00。 oo元

技术交易额 :

技术合同登记机构 (印章 )

经办人 :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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